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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招生學系班組、招生名額、報考資格及考試科目 

各學系分組哾額䉞用➷則請詳本簡章第 29 頁。 

院    別 人文社會學院 

招生學系 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招生名額 
一般生 3 名 

在職進修生 1 名 

報考資格 

1.國內公偽或已偽案之你偽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畢業，

取得碩士學位者。 

2.具有同等學⚨且符合本學系相關規定並經審查通過者（詳如第 21-22 頁）。 

3.報考在職進修生者，另須上傳本簡章附榪「在職人員服務㋮資證明書」。 

學系指定 

繳交資㩡 
(報名時上傳) 

1.㯗高學䁿䁿㋮成績單 

2.碩士愬文 

3.研究計畫 

4.自傳 

5.已發表之學術愬文或相關學術著作 

6.其他有☳審查資㩡 

考試項目 
1.資㩡審查  

2.面試 

惿    明 

1.資㩡審查以碩士班在校䁿㋮成績單（大學畢業以同等學⚨報考者應繳交大學成績

單）、自傳、碩士愬文、已發表之學術愬著及㨂懘博士學位研究計畫等綜合評定之。 

2.研究計畫字㩁⇦限。 

3.自傳❘字以上，文恕䯹話⇦㞀。 

4.凡本系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報考並榪取，完成註冊手續後，本系將

全額補助考試報名費。請詳忛中國文學系官網或洽詢系辦。 

5.人文社會學院與日本㖯知大學大學院簽有涤噛學制，提供本系學生申請㨂懘涤博士。 

6.一般生與在職進修生係合班上課，⇦另開班。 

7.一般生與在職進修生招生名額經本校招生委員會通過後得相互䉞用。 

成績計算 

方  式 
（資㩡審查×50%＋面試×50%）×2＝總分 

同分⟜比 

順  序 
1. 面試  2.資㩡審查  

系所資訊 
02-28819471 轉 6142 卓秘書 

網址：www.scu.edu.tw/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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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別 人文社會學院 

招生學系 政治學系博士班 

招生名額 一般生 2 名 

報考資格 

1.國內公偽或已偽案之你偽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畢

業，取得碩士學位者。 

2.具有同等學⚨且符合本學系相關規定並經審查通過者（詳如第 21-22 頁）。 

學系指定 

繳交資㩡 
(報名時上傳) 

1.㯗高學䁿䁿㋮成績單 

2.碩士愬文 

3.相關學術著作 

4.研究計畫 

5.自傳 

6.其他有☳審查資㩡 

考試項目 

1.資㩡審查(一)：碩士愬文及相關學術著作 

2.資㩡審查(二)：研究計畫 

3.面試 

惿    明 

1.研究計畫字㩁以⇦超過五❘字為原則。 

2.大學畢業以同等學⚨報考者應上傳大學成績單。 

3.本系備有專屬碩博士班新生獎學桪及校內外䲿多各項獎助學桪可提供申請，詳

忛東吳政治學系網頁/學生專區/「獎助學桪」項下。 

4.人文社會學院與日本㖯知大學大學院簽有涤噛學制，提供本系學生申請㨂懘涤

博士。 

成績計算 

方  式 
（碩士愬文及相關學術著作×30%＋研究計畫×20%＋面試×50%）×3＝總分 

同分⟜比 

順  序 
1.面試  2.資㩡審查合計   

系所資訊 
02-28819471 轉 6261 張秘書 

網址：scups.ppo.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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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別 外國語文學院 

招生學系 日本語文學系博士班 

招生名額 一般生 2 名 

報考資格 

1.國內公偽或已偽案之你偽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畢

業，主修日本語文或相關課程，取得碩士學位者。 

2.具有同等學⚨且符合本學系相關規定並經審查通過者（詳如第 21-22 頁）。 

學系指定 

繳交資㩡 
(報名時上傳) 

1.㯗高學䁿䁿㋮成績單 

2.碩士愬文 

3.研究計畫（須以日文書寫） 

4.自傳（須以日文書寫） 

5.其他有☳審查資㩡 

考試項目 

1.資㩡審查  

2.面試 

惿    明 

1.資㩡審查以碩士班在校䁿㋮成績單（大學畢業以同等學⚨報考者應上傳大學

成績單）、碩士愬文、日文自傳、日文研究計畫及其他有☳審查資㩡等綜合評

定之。 

2.日文研究計畫以⇦超過五❘字為原則。 

3.日文自傳以⇦超過一❘五百字為原則。 

4.本系博士班為全日語授課。 

5.本學系為配合特殊課程規劃，經校內程序審核通過後，部分課程採碩士班與博士班

合班授課方式。 

成績計算 

方  式 
（資㩡審查×50%＋面試×50%）×2＝總分 

同分⟜比 

順  序 
1.面試  2.資㩡審查 

系所資訊 
02-28819471 轉 6532 䆠秘書 

網址：www.scu.edu.tw/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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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別 法學院 

招生學系 法㐌學系博士班 A 組（刑事法） 

招生名額 一般生 1 名 

報考資格 

1.國內公偽或已偽案之你偽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

法㐌學系、司法學系、財經法㐌學系或政治法㐌學系碩士班畢業，取得法碩

士學位者；壥非屬前述之學系碩士班畢業，則須以法㐌組為主要修習組別並

取得法碩士或碩士學位者。 

2.具有同等學⚨且符合本學系相關規定並經審查通過者（詳如第 21-22 頁）。 

學系指定 

繳交資㩡 
(報名時上傳) 

1.大專以上校院䁿㋮成績單（含大學及碩士班在校成績單） 

2.個人簡䁿表 

3.碩士愬文 

4.研究計畫 

5.自傳 

6.╬と以上推薦函 

7.其他已發表著作 

考試項目 

1.資㩡審查  

2.面試 

惿    明 

1.資㩡審查以大學及碩士班在校䁿㋮成績單、碩士愬文、自傳、㨂懘博士學位

研究計畫、個人簡䁿表、╬と以上推薦函等綜合評定之。 

2.「個人簡䁿表」及「推薦函」必須依本簡章所附表格逐項填寫後上傳。 

3.自傳中須含家㌧䠓䇙、中學以上求學經䁿、工作或服役簡䁿、個性及特捋、

自我評估、㨂懘博士班之動機、未⍥生䋍計畫等，字㩁⇦限。 

4.研究計畫字㩁⇦限。 

5.以同等學⚨資格報考之考生，須繳交㯗高學䁿成績單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6.壥有「已發表著作」等其他相關學術愬著，可提供作為資㩡審查⟜考資㩡。 

7.榪取學生必須以本學系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為原則。 

8.面試成績未達 70 分者⇦予榪取。 

9.A 組主修刑事法學。 

10.考生選擇組別應與「研究計畫」及「入學後主修組別」相符合。 

成績計算 

方  式 
（資㩡審查×50%＋面試×50%）×2＝總分 

同分⟜比 

順  序 
1.面試  2.資㩡審查 

系所資訊 
02-23111531 轉 3506 徐秘書 

網址：www.scu.edu.tw/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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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別 法學院 

招生學系 法㐌學系博士班Ｂ組（䄤、商事法） 

招生名額 一般生 1 名 

報考資格 

1.國內公偽或已偽案之你偽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

法㐌學系、司法學系、財經法㐌學系或政治法㐌學系畢業，取得法學士或法

碩士，具教育部規定報考博士班資格者；壥非屬前述之學系碩士班畢業，則

須以法㐌為主要修習內容並取得碩士學位者。 

2.具有同等學⚨且符合本學系相關規定並經審查通過者（詳如第 21-22 頁）。 

學系指定 

繳交資㩡 
(報名時上傳) 

1.大專以上校院䁿㋮成績單（含大學及碩士班在校成績單） 

2.個人簡䁿表 

3.碩士愬文 

4.研究計畫 

5.自傳 

6.╬と教師推薦函 

7.其他有☳審查資㩡 

考試項目 

1.資㩡審查  

2.面試 

惿    明 

1.資㩡審查以大學及碩士班在校䁿㋮成績單、碩士愬文、自傳、㨂懘博士學位

研究計畫、╬と教師推薦函等綜合評定之。 

2.「個人簡䁿表」及「教師推薦函」請依本簡章所附表格逐項填寫後上傳。 

3.自傳中須含家㌧䠓䇙、中學以上求學經䁿、工作或服役簡䁿、個性及特捋、

自我評估、㨂懘博士班之動機、未⍥生䋍計畫等，字㩁⇦限。 

4.研究計畫字㩁⇦限。 

5.以同等學⚨資格報考之考生，須繳交㯗高學䁿成績單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6.其他有☳審查資㩡：如著作、國科會專題計畫、獎學桪證明、語恕能⚨證

明、軭出事實、⟜與相關愬文储损名次證明等資㩡。 

7.榪取學生必須以本學系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為原則。 

8.面試成績未達 70 分者⇦予榪取。 

9.B 組主修䄤、商事法學。 

10.考生選擇組別應與「研究計畫」及「入學後主修組別」相符合。 

成績計算 

方  式 
（資㩡審查×50%＋面試×50%）×2＝總分 

同分⟜比 

順  序 
1.面試  2.資㩡審查 

系所資訊 
02-23111531 轉 3506 徐秘書 

網址：www.scu.edu.tw/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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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別 法學院 

招生學系 法㐌學系博士班Ｃ組（公法） 

招生名額 一般生 1 名 

報考資格 

1.國內公偽或已偽案之你偽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

法㐌學系、司法學系、財經法㐌學系或政治法㐌學系碩士班畢業，取得法碩

士學位者；壥非屬前述之學系碩士班畢業，則須以法㐌組為主要修習組別並

取得法碩士或碩士學位者。 

2.具有同等學⚨且符合本學系相關規定並經審查通過者（詳如第 21-22 頁）。 

學系指定 

繳交資㩡 
(報名時上傳) 

1.大專以上校院䁿㋮成績單（含大學及碩士班在校成績單） 

2.個人簡䁿表 

3.碩士愬文 

4.研究計畫 

5.自傳 

6.╬と以上推薦函 

7.其他已發表著作 

8.其他有☳審查資㩡（⍪如語恕證明等） 

考試項目 

1.資㩡審查  

2.面試 

惿    明 

1.資㩡審查以大學及碩士班在校䁿㋮成績單、碩士愬文、自傳、㨂懘博士學位

研究計畫、╬と以上推薦函等綜合評定之。 

2.「個人簡䁿表」及「推薦函」必須依本簡章所附表格逐項填寫後上傳。 

3.自傳中須含家㌧䠓䇙、中學以上求學經䁿、工作或服役簡䁿、個性及特捋、

自我評估、外語能⚨、㨂懘博士班之動機、未⍥生䋍計畫等，字㩁⇦限。 

4.研究計畫字㩁⇦限。 

5.以同等學⚨資格報考之考生，須繳交㯗高學䁿成績單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6.壥有「已發表著作」等其他相關學術愬著，可提供作為資㩡審查⟜考資㩡。 

7.榪取學生必須以本學系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為原則。 

8.面試成績未達 70 分者⇦予榪取。 

9.C 組主修公法學。 

10.考生選擇組別應與「研究計畫」及「入學後主修組別」相符合。 

成績計算 

方  式 
（資㩡審查×50%＋面試×50%）×2＝總分 

同分⟜比 

順  序 
1.面試  2.資㩡審查 

系所資訊 
02-23111531 轉 3506 徐秘書 

網址：www.scu.edu.tw/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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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別 法學院 

招生學系 法㐌學系博士班 D 組（國際法或基礎法學） 

招生名額 一般生 1 名 

報考資格 

1.國內公偽或已偽案之你偽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

法㐌學系、司法學系、財經法㐌學系或政治法㐌學系碩士班畢業，取得法碩

士學位者；壥非屬前述之學系碩士班畢業，則須以法㐌組為主要修習組別並

取得法碩士或碩士學位者。 

2.具有同等學⚨且符合本學系相關規定並經審查通過者（詳如第 21-22 頁）。 

學系指定 

繳交資㩡 
(報名時上傳) 

1.大專以上校院䁿㋮成績單（含大學及碩士班在校成績單） 

2.個人簡䁿表 

3.碩士愬文 

4.研究計畫 

5.自傳 

6.╬と以上推薦函 

7.其他已發表著作 

考試項目 

1.資㩡審查  

2.面試 

惿    明 

1.資㩡審查以大學及碩士班在校䁿㋮成績單、碩士愬文、自傳、㨂懘博士學位

研究計畫、╬と以上推薦函等綜合評定之。 

2.「個人簡䁿表」及「推薦函」必須依本簡章所附表格逐項填寫後上傳。 

3.自傳中須含家㌧䠓䇙、中學以上求學經䁿、工作或服役簡䁿、個性及特捋、

自我評估、㨂懘博士班之動機、未⍥生䋍計畫等，字㩁⇦限。 

4.研究計畫字㩁⇦限。 

5.以同等學⚨資格報考之考生，須繳交㯗高學䁿成績單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6.壥有「已發表著作」等其他相關學術愬著，可提供作為資㩡審查⟜考資㩡。 

7.榪取學生必須以本學系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為原則。 

8.面試成績未達 70 分者⇦予榪取。 

9.D 組主修國際法學或基礎法學。 

10.考生選擇組別應與「研究計畫」及「入學後主修組別」相符合。 

成績計算 

方  式 
（資㩡審查×40%＋面試×60%）×2＝總分 

同分⟜比 

順  序 
1.面試  2.資㩡審查 

系所資訊 
02-23111531 轉 3506 徐秘書 

網址：www.scu.edu.tw/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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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別 法學院 

招生學系 法㐌學系博士班 E 組（財經法） 

招生名額 一般生 1 名 

報考資格 

1.國內公偽或已偽案之你偽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

法㐌學系、司法學系、財經法㐌學系或政治法㐌學系畢業，取得法學士或法

碩士，具教育部規定報考博士班資格者；壥非屬前述之學系碩士班畢業，則

須以法㐌為主要修習內容並取得碩士學位者。 

2.具有同等學⚨且符合本學系相關規定並經審查通過者（詳如第 21-22 頁）。 

學系指定 

繳交資㩡 
(報名時上傳) 

1.大專以上校院䁿㋮成績單（含大學及碩士班在校成績單） 

2.個人簡䁿表 

3.碩士愬文 

4.研究計畫 

5.自傳 

6.╬と以上推薦函 

7.其他已發表著作 

考試項目 

1.資㩡審查  

2.面試 

惿    明 

1.資㩡審查以大學及碩士班在校䁿㋮成績單、碩士愬文、自傳、㨂懘博士學位

研究計畫、╬と以上推薦函等綜合評定之。 

2.「個人簡䁿表」及「推薦函」必須依本簡章所附表格逐項填寫後上傳。 

3.自傳中須含家㌧䠓䇙、中學以上求學經䁿、工作或服役簡䁿、個性及特捋、

自我評估、㨂懘博士班之動機、未⍥生䋍計畫等，字㩁⇦限。 

4.研究計畫字㩁⇦限。 

5.以同等學⚨資格報考之考生，須繳交㯗高學䁿成績單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6.壥有「已發表著作」等其他相關學術愬著，可提供作為資㩡審查⟜考資㩡。 

7.榪取學生必須以本學系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為原則。 

8.面試成績未達 70 分者⇦予榪取。 

9.E 組主修財經法學。 

10.考生選擇組別應與「研究計畫」及「入學後主修組別」相符合。 

成績計算 

方  式 
（資㩡審查×40%＋面試×60%）×2＝總分 

同分⟜比 

順  序 
1.面試  2.資㩡審查 

系所資訊 
02-23111531 轉 3506 徐秘書 

網址：www.scu.edu.tw/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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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別 商學院 

招生學系 經濟學系博士班 

招生名額 一般生 3 名 

報考資格 

1.國內公偽或已偽案之你偽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畢

業，取得碩士學位者。 

2.具有同等學⚨且符合本學系相關規定並經審查通過者（詳如第 21-22 頁）。 

學系指定 

繳交資㩡 
(報名時上傳) 

1.㯗高學䁿䁿㋮成績單 

2.碩士愬文（持國外學䁿報考者，請詳惿明 3.） 

3.研究計畫 

4.自傳 

5.其他有☳審查資㩡（如已發表之學術愬著） 

考試項目 

1.資㩡審查 

2.面試 

惿    明 

1.資㩡審查以碩士班在校䁿㋮成績單（大學畢業以同等學⚨報考者應繳交大學

成績單）、碩士愬文、研究計畫、自傳及其他有☳審查資㩡等綜合評定之。 

2.研究計畫以⇦超過五❘字為原則。 

3.國外學䁿壥無碩士愬文，請繳交相關學術著作。 

4.本學系為配合特殊課程規劃，經校內程序審核通過後，部分課程採碩士班與博

士班合班授課方式。 

成績計算 

方  式 
（資㩡審查×50%＋面試×50%）×2＝總分 

同分⟜比 

順  序 
1.資㩡審查  2.面試 

系所資訊 
02-23111531 轉 2641 馮秘書 

網址：www.scu.edu.tw/e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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